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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2月4日

（2016）浙0305民初00013号
夏福荣、朱小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和30日内，由蔡志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军、
庄艳萍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9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温洞商初字第646号

陈茂胜、颜玉云：本院受理原告王雅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洞商初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温苍商初字第3276号

宁夏天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经生
诉被告郑昌客、林型云及第三人郑春生、郑元朋、宁夏天
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参加诉讼通知书、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708号

文成县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品略钢材经营部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
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请：1、判令被告文成县
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付原告钢材款1466078元及
利息8567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起以
货款本金1466078元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
止）；2、被告朱双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1日9时在文
成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502号

李小龙、杨智攀：原告永嘉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林春武、李小龙、杨智攀及余小红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温永商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限
被告林春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永嘉
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
（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14年6月
12日计算到2014年9月24日，扣除已经支付的16000
元）、罚息（按月利率20‰计算，其中2014年9月25日到
2015年2月15日以300万元为基数，2015年2月16日到
2015年4月13日以200万元为基数，2015年4月14日起
以借款本金100万元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被告李小龙、杨智攀、余小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800元，由被告林春武、李小龙、杨智攀、余小红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589号

王林辉、张春艳、叶仁福、王振洲及永嘉县太豪不
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原告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与被告王林辉、张春艳、瞿
成圣、叶仁福、王振洲及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太豪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永商初字第58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限被告王林辉、张春
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永嘉县瑞
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按照月利率1.4%计算，从2015年2月6日起计
算至2015年5月6日止）、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月利
率2%计算，从2015年5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二、被告瞿成圣、叶仁福、王振洲及永嘉
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13800元，现减半收取69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
合计11900元由被告王林辉、张春艳、瞿成圣、叶仁福、
王振洲及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578号

李建秋、王林贵、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
司：原告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丰公司）与被告李建秋、王林贵、瞿成圣、永嘉县太豪
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豪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温永商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限
被告李建秋、王林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
偿还原告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 1.2%计算，从
2015年3月2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1日止）、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按照月利率1.8%计算，从2015年6月2日起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瞿成圣、永
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13800元，现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李建秋、王林
贵、瞿成圣及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共同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685号

胡广、周婷如：本院受理原告周国苍诉被告胡广、周
婷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胡广、周婷如共同偿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
支付利息192万元，共计392万元（利息按月息2%计算，
从2011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履行确定之日暂
计算至2015年11月27日为192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
由两被告承担。并定于2016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永
嘉县人民法院第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第344号

滕慧敏、林帮真：本院受理原告胡晓诉被告滕慧敏、
林帮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判令
两被告共同偿还胡晓借款本金125000元及利息（以月利
率1%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2日下午14：30
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586号

赵秀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
支行诉被告掌声阀门有限公司、赵秀祥、赵理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掌声阀门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03293.64元及支付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逾期利
息的月利率为8.25%，自2014年12月21日起计算）；2、被
告赵秀祥在13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明责任；3、被
告赵理奎在13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
诉公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726号

王钰峰、沈东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春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嘉秀商初字第 72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善商初字第890号

朱新明、杨玲艳：本院对原告屠金海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嘉善商初字第89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裁
明：一、被告朱新明、杨玲艳返还原告屠金海借款本金
173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二、被告朱新明、
杨玲艳支付原告屠金海借款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
息，从借款到期之日（其中47500元从2013年8月17日、
28950元从2013年9月28日、48250元从2014年4月9
日、48500元从2014年4月2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被告朱新
明、杨玲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商初字第1372号

嘉善立达箱包有限公司、徐建新：本院受理原告
嘉善明君包装材料夺限公司与被告嘉善立达箱包有
限公司、徐建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支
付货款83303.8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交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2民初269号

平湖市威立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平湖市独册
港镇缘峰五金厂、沈雪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湖农村
合作银行黄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
1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348号

钱益华、徐益仙、戴迟林：本院受理原告何伟杰诉被
告钱益华、徐益仙、戴迟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六
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沈荡法庭1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0125号

安吉森诺伟尔门窗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湖州耀八方玻璃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方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2015）浙农绍兴批量0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王国洋 ，13867570022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叶晓鹏 ，1836717588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
行

债务人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市东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

绍兴市正丰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绍兴县肯利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中佳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资佳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耀鸿家纺工艺有限公司

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20072

33010120140028264

33010120140029524

33010120140029925

33010120140037632

33010120140016640

33010120140026349

33010120140017980

33010120140024957

33010120140018491

33010120140024832

33140520140001120

33060820140002983

33060820140003555

33060320140001215

33010120140017217

33060320140001213

33060320140001340

33010120140021772

33010120140021656

33010120140023326

33010120140023326

33010120140023189

33010120140006728

33010120140006995

33010120140007733

33010120140037869

33010120140038085

33010120140038271

33010120140038369

33010120130042181

33010120130042187

33030120130024018

33030120130025225

33010120140003906

33010120140003903

33010120140015374

33010120140030230

33030120140021481

33030120140021482

33010120140025849

33060320150000300

33010120140017379

33010120150000376

33010120150000560

33010120140016658

33010120140015348

33060320140000867

33060320140000870

本金
6,000,000

18,000,000

10,000,000

3,300,000

25,000,000

4,150,000

3,500,000

7,000,000

9,000,000

21,000,000

3,000,000

5,000,000

5,720,392.5

1,150,470

6,500,000

5,000,000

6,000,000

4,000,000

2,740,000

3,080,000

1,300,000

23,300,000

26,316,000

3,100,000

4,600,000

4,000,000

2,700,000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12,000,000

13,000,000

7,500,000

9,000,000

7,750,000

4,150,000

22,890,000

1,995,000

4,500,000

351,000

8,000,000

2,520,000

14,600,000

10,000,000

4,600,000

25,500,000

6,000,000

15,780,000

11,000,000

欠息
190229.74

594595.48

323204.58

106319.98

1159053.46

127829.74

139878.62

235797.97

348567.82

698528.89

115564.27

80250.00

123955.60

13409.94

223887.57

151235.97

232913.33

139891.12

183789.13

258451.19

139666.05

1672680.97

2131654.49

147781.13

218364.08

188618.03

143636.25

137754.19

116396.25

116396.25

37800.00

40950.00

192390.00

139500.00

573418.57

321381.79

386605.47

37821.88

16575.00

747.92

184497.35

43816.50

308680.25

171733.33

34740.13

1399952.19

329400.52

986264.55

809027.40

担保人

浙江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伟珍珠有限公司、周天宝、周美仙、边忠德、边波青、
杨建华、楼秀芳

浙江洁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天宝、周美仙、何保海、何燕

绍兴县六纺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马银贤、周利英

绍兴市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越斌、鲍海燕，鲍正东、杨藏金

绍兴一奇皮塑有限公司，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唐耀军、沈利华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绍兴振湖酒业有限公司、浙江富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钱木根、赵小凤

绍兴市佳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佳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光耀、瞿晓虹

绍兴市佳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王光耀、瞿晓虹

浙江佳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市佳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王光耀，瞿晓虹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三宝织物整理有限公司、绍兴振湖酒业有限公司、钱木根、赵小凤


